
息县 2024 年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项目（农药采购）

（项目名称）

投 标文件

采购项目编号：息财公开-2024-03-7

投标人：河南省岑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电子签名）

2024 年 4 月 12 日



（二）开标一览表

项目名称 息县 2024 年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项目（农药采购） 4 标段

投标人 河南省岑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投标内容
农药名称：30%唑醚·戊唑醇悬浮剂、 防治面积(亩)：304548.4030、防治对

象：赤霉病、锈病 、登记亩用药量（g、ml）：30ml 、投标供货量(吨)：9.16

投标报价（元）

小写：1549872 元

大写：壹佰伍拾肆万玖仟捌佰柒拾贰元整

注：如有不一致，以大写为准

投标质量 达到国家及相关行业合格标准，并通过采购单位验收

交货期 合同签订后5日历天内

质保期 二年

投标有效期 60 日历天（从投标截止之日算起）

备注 /

投标人（单位电子签章）： 河南省岑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电子签名）：

2024 年 4 月 12 日



三、分项报价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数量 单位 单价 总价（元）

1
30%唑醚·戊唑

醇悬浮剂
1000 克/瓶 碧先丰 9.16 吨 169200元/吨 1549872

2 / / / / / / /

…… / / / / / / /

本项

合计

大写 壹佰伍拾肆万玖仟捌佰柒拾贰元整

小写 1549872 元
/

备注 /

投标人（单位电子签章）： 河南省岑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电子签名）：

2024 年 4 月 12 日



七、综合材料

1、资格审查资料

资格审查相关证明文件（附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初步评审中“1.资格性审查”所规定需要

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相应的复印件或扫描件）。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声明

我公司承诺，在参加本次投标工作中，满足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河南省岑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4 年 4 月 12 日



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其他证明材料

营业执照



供应商为经销商的需提供《农药经营许可证》及产品生产厂家有效期内的“三证”(《农药登记证》

（需在小麦上取得登记）、《农药生产许可证》或《农药生产批准证》、《农药产品标准证》)。

农药经营许可证



30%唑醚·戊唑醇悬浮剂（厂家三证）杀菌剂登记作物：小麦，防治对象：赤霉病、锈

病等病害；







杀菌剂、杀虫剂、调节剂的有效成分和剂型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NY/T393-2020）、《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和国家相关规定并在有效期内，每标段均提供有效期

内具有资质的检验单位出具的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







需具有厂家针对此项目提供的授权书，须在小麦上登记；

厂家授权书



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默认 2022 年度或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若企业成立年份不

足年份的，则以企业成立年份向后推算，提供相应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或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

信证明）；

2022 年财务审计报告







































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默认开标前 12 个月内任 3 个月纳税证明；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

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

依法缴纳税收证明（2023 年 10 月-12 月）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默认开标前 12 个月内任 1 个月缴纳社会保障证明；依法免税

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

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2023 年 3 月）



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默认履行合同的法定营业执照）；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函

致：息县农业农村局 （采购人）

本单位在参与 息县 2024 年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项目（农药采购）（项目名

称）投标工作中，我单位保证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并对以上

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如果所说与事实情况不符，愿意自愿退出本次投标

工作。

投标人：河南省岑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4 年 4 月 12 日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材料；（默认书面声明）；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致：息县农业农村局 （采购人）

本单位在参与 息县 2024 年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项目（农药采购）（项目名

称）投标工作中，我单位保证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

记录，并对以上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如果所说与事实情况不符，愿意自

愿退出本次投标工作。

投标人：河南省岑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4 年 4 月 12 日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

采购活动；

承诺书

致：息县农业农村局 （采购人）

本单位在参与 息县 2024 年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项目（农药采购）（项目名

称）投标工作中，我单位保证，我单位不属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并对以上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如果所说与事实情

况不符，愿意自愿退出本次投标工作。

投标人：河南省岑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4 年 4 月 12 日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材

料。（默认网页截图）；











本项目适用信用承诺

信用承诺函

本单位在参与 息县 2024 年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项目（农药采购）（项目名

称）投标工作中，本项目适用信用承诺（详见下述要求）：

（一）在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时，可对照资格要求进行自主核对，

确定符合资格要求的，可按照规定提供相关承诺函，供应商只需在资格审查环节提供满足相应条件

的书面承诺书，不再需要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①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默认 2022 年度或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若企业成立年

份不足年份的，则以企业成立年份向后推算，提供相应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或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

的资信证明）；

②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默认开标前 12 个月内任 3 个月纳税证明；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

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

③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默认开标前 12 个月内任 1 个月缴纳社会保障证明；依法免

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

④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默认履行合同的法定营业执

照）；

⑤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材料；（默认 书面声明）；

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

材料。（默认网页截图）；

（二）供应商在中标（成交）后，应将上述由信用承诺书替代的证明材料提交采购人（采购代理

机构）核验，经核验无误后，由采购人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发布中

标结果公告时，资格证明材料需同其他要求发布的文件一起发布。

并对以上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如果所说与事实情况不符，愿意自愿

退出本次投标工作。

投标人：河南省岑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4 年 4 月 12 日



本项目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非联合体承诺书

致：息县农业农村局 （采购人）

本单位在参与 息县 2024 年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项目（农药采购）（项目名

称）投标工作中，我单位保证不属于联合体投标，所提供产品不是进口产品，若有幸

中标，保证不分包、不转包，并对以上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如果所说与

事实情况不符，愿意自愿退出本次投标工作。

投标人：河南省岑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4 年 4 月 12 日



承诺书

致：息县农业农村局 （采购人）

本单位在参与 息县 2024 年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项目（农药采购）（项目名

称）投标工作中，我单位保证不存在以下情形：

（1）为采购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被责令停业的；

（3）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4）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5）在最近三年内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的；

（6）在招标活动中曾出现过违规违纪行为的。

并对以上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如果所说与事实情况不符，愿意自愿

退出本次投标工作。

投标人：河南省岑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4 年 4 月 12 日



2、按招标文件要求应提交的其他资料或投标人自认为有必要附入的其它资料。

响应承诺书

致：息县农业农村局 （采购人）

本单位在参与 息县 2024 年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项目（农药采购）（项目名

称）投标工作中，我单位对以下内容作出响应：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5 日历天内

质保期：二年

投标有效期：60 日历天（从投标截止之日算起）

技术标准和要求：农药名称：30%唑醚·戊唑醇悬浮剂、防治面积(亩)：304548.4030、防治对

象：赤霉病、锈病 、登记亩用药量（g、ml）：30ml、投标供货量(吨)：9.16

采购内容：农药名称：30%唑醚·戊唑醇悬浮剂、防治面积(亩)：304548.4030、防治对

象：赤霉病、锈病 、登记亩用药量（g、ml）：30ml、投标供货量(吨)：9.16

并对以上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如果所说与事实情况不符，愿意自愿

退出本次投标工作。

投标人：河南省岑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4 年 4 月 12 日



承诺书

致：息县农业农村局 （采购人）

本单位在参与 息县 2024 年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项目（农药采购）（项目名

称）投标工作中，我单位保证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规范、明确、准时的提交投标文

件。如果没有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保证所提供全部资料的真实性，或没有对招标文件

作出实质性响应，其风险由我单位自行承担，并且保证我单位在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

资料和数据是真实的。并对以上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如果所说与事实情

况不符，愿意自愿退出本次投标工作。

投标人：河南省岑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4 年 4 月 12 日



3、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我公司承诺：

在 息县 2024 年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项目（农药采购）（项目名称）采购项目编号为：

息财公开-2024-03-7 ）采购活动中，我方保证做到：

一、公平竞争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二、杜绝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不向国家工作人员、代理机构工作人员、评审专家及其亲

属提供礼品礼金、有价证券、购物券、回扣、佣金、咨询费、劳务费、赞助费、宣传费、宴请；不

为其报销各种消费凭证，不支付其旅游、娱乐等费用。

三、若出现上述行为，我方及参与谈判的工作人员愿意接受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给予

的处罚。

投标人（单位电子签章）：河南省岑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电子签名）：

日期： 2024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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